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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緣起與目標

貳、106.4.27.城鄉分署召開本開發計畫水鳥生態敏感議題諮詢會
議意見摘要

參、106.5.5.行政院「調和綠能發展與生態環境之策略會議」結論

肆、106.5.11.行政院能源辦會議城鄉分署提報替選方案建議及評
估

伍、106.5.17.行政院「再生能源六大專案執行進度檢討會議」本
分署建議

陸、106.5.17.行政院「再生能源六大專案執行進度檢討會議」結
論

柒、106.6.12.及106.6.14行政院「嘉義、台南鹽業用地太陽光電設
置範圍協商會議」結論

捌、後續辦理事項



壹、緣起及目標（1/3）

一、105.8.15.行政院指示「有關鹽業用地之用地變更
部分，請經濟部統籌並思考委託內政部城鄉發
展分署或委外辦理」後，105.8.25.經濟部能源局
與本分署洽商相關事宜，因開發計畫擬定涉及
水保、地質、都市計畫、交通等不同專業且需
各該專業技師簽證，城鄉發展分署仍需再委託
專業顧問公司辦理。

二、105.9.1.經濟部能源局正式函請城鄉發展分署辦
理相關事宜，105.9.5.本分署邀集經濟部能源局、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研商本案辦理工項、期程與
經費。



三、105.9.22.本分署簽呈部長請示配合經濟部能源局

代辦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專案計畫之分區變

更作業乙案，105.10.11.奉鈞長同意依行政程序

法第19條由經濟部能源局委託本分署代辦。

四、經濟部能源局於106年2月8日與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完成協議書簽訂事宜，分署依上開協議書

及工作計畫內容辦理「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

專案開發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案委外招標作業，

採購預算經費為900萬元，於106年3月27日公告

上網招標，106年5月25日決標，由中興工程顧

問公司得標。

壹、緣起及目標（2/3）



五、106.3.9.本部修正公布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增訂太陽光電設施專編；

六、行政院106.3.31會議，因鹽業用地涉及野鳥生態
敏感議題，經討論後獲致以下結論：

1.須以兼顧生態及經濟發展，創造雙贏為方向；
請內政部、經濟部及農委會共同合作，組成專
案團隊，儘速研商因應對策及提出相關配套作
法，並納入本案開發計畫內容。

2.本案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期程，目標為106.9.完成
開發計畫，107.1.完成審議，107.3.完成變更編
定。

壹、緣起及目標（3/3）



兩年光電推動計畫第１期鹽業用地區位

縣市別 大致區位 面積（公頃）

嘉義縣 布袋、義竹 374

台南市 七股、將軍、北門 437

嘉義縣部分臺南市部分

布袋鹽田濕地

七股鹽田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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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例

開發範圍



嘉義布袋鹽田水鳥分布

 九區及十區為水鳥重要棲地
-面積33%；水鳥數量64%

 重要濕地範圍棲息水鳥有限
-面積51%；水鳥數量24%

6太陽光電設置預定範圍圖

重要濕地

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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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鹽田水鳥分布



貳、1060427城鄉分署召開本開發計畫水鳥
生態敏感議題諮詢會議意見摘要

對於提高再生能源替代率具有共識，但須均衡處理經濟
及生態雙贏。

一、

農委會考量目前計畫範圍內水鳥生態豐富，建議無爭議
區塊按程序進行，有爭議之處，暫緩辦理；即原列300
餘公頃，優先推動較無爭議之基地。

二、

三、

四、

翁義聰教授(亦為濕地聯盟一員)則建議全區縮小及檢討
設置範圍，亦可換地方，北移至朴子溪口濕地及附近區
域，或雲管處管有之部分地區。

本案未來可考量建立成為光電設施與溼地水鳥環境融合
之示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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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行政院1060505「調和綠能發展與生態
環境之策略會議」結論

本案調整將影響太陽光電2年推動計畫
之時程及目標，請經濟部儘速重新調整
該地區。

嘉義鹽田設置太陽光電
採3方案併行推進

請經濟部能源局邀集相關
機關及學者研議，就原方
案具設置光電之共識區域，
進行開發；

檢討嘉義濕地劃設範圍並
研議周圍合適地域作為光
電設置之替代方案；

研議並創造野鳥新棲地

結論1.

結論2.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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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行政院能源辦1060511會議城鄉分署提
報替選方案建議及評估

替選方案 初步評估

Ａ.維持原區位原規模
即便如期（106.9）提送開發計畫草案；審議期間恐
因民間陳抗及審議委員意見延長審議時間，延宕後
續施工期程。

Ｂ.原區位縮小規模

1.應可如期（106.9.）提送開發計畫草案；且符合農
委會評估及民間團體期待，較無爭議，較可能如
期（106.12.）完成審議。

2.未能達成目標發電量。

Ｃ.納入重要濕地及附
近鹽田

1. 能源局如可盡速確定納用範圍，時程上與B案同
步，開發計畫可研議併原案辦理(預計5月簽約)。

2. 至溼地範圍內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相關評估及
審核與環評作業，需另案處理。

Ｄ.雲嘉南風管處鹽業
土地

1.土地較分散，尚需辦理土地撥用程序（變更非公
用後再簽約）

2.能源局如可盡速確定納用範圍，時程上與B案同
步，開發計畫可研議併原案辦理(預計5月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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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選方案B原區位縮小規模

位置 地段 地號 分區 用地 管理機關 面積(HA)

義竹鄉 新店段 1124 一般農業區 鹽業 國有中央 29.56

義竹鄉 新店段 1124-1 一般農業區 鹽業 國有中央 14.79

義竹鄉 新店段 1124-2 一般農業區 鹽業 國有中央 32.04

義竹鄉 新店段 1124-7 一般農業區 鹽業 國有中央 12.12

合計 88.51



依據106.4.27.專家建議較無水鳥爭

議之鹽業用地範圍，清查屬雲嘉南

風管處管有土地部分，面積共計

67.12公頃，其中位於布袋鹽田重要

濕地範圍面積計10.60公頃，可提供

經濟部能源局及國產署評估研議撥

用可行性。

網寮段24.55公頃

龍江段6.35公頃

布鹽段10.60公頃

魍港段23.65公頃

土地段名 面積 使用分區

網寮段 24.55 鹽業用地

龍江段 6.35 鹽業用地

布鹽段 10.60 鹽業用地(濕地)

魍港段 23.65 鹽業用地

新民段 1.97 鹽業用地

總計 67.12

新民段1.97公頃

替選方案Ｄ雲管處鹽業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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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行政院1060517「再生能源六大專案執
行進度檢討會議」本分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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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分
署
建
議

為如期於9月底完成開發計畫(草案)，請能源局儘速提供嘉義及台

南鹽業用地光電設施之興辦計畫及同意文件及鹽業用地設置光電

設施(水面型及)之景觀規範俾憑研擬開發計畫書圖。

請經濟部能源局於5月底以前函復提供預計新增範圍(雲嘉南管理處
土地)俾併入能源局委託本分署代辦上開嘉義台南鹽業用地開發計畫
書研擬作業一併辦理；並請國產署及能源局儘速於7月底前完成確定
開發及辦理分區變更之土地撥用或委託經營之作業程序及函復提供
土地清冊，以利於9月底前提送區委會審議。



嘉義縣部分
網寮段24.55ha

龍江段6.35ha

魍港段23.65ha

魍港段4.17ha

(建議新增-能源局)

(原鹽業用地)

新店段89.85ha
新南段32.53ha

台南市部分 保吉段10.24ha

山子腳段19.42ha

玉港段5.41ha

舊埕段7.24ha

口寮段34.66ha

山子腳段16.41ha
(原鹽業用地)

口寮段19.19ha

下山子寮段1.36ha

(建議新增-能源局)

口寮段106.12ha

下山子寮段3.27ha 下山子寮段66.28ha

頂山子段29.63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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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生態爭議 地段別 面積(公頃) 備註

嘉義縣

中
網寮段 24.55 雲嘉南

新店段 89.85 原區位

低

龍江段 6.35 雲嘉南

魍港段
23.65 雲嘉南

4.17 原區位

新南段 32.53 原區位

調整後面積小計 181.10 (原區位374公頃)

臺南市

中

山子腳段 35.83 原區位

口寮段
19.19 原區位

106.12 雲嘉南

下山子寮段 4.63 原區位

低

保吉段 10.24 原區位

玉港段 5.41 原區位

舊埕段 7.24 原區位

口寮段 34.66 原區位

頂山子段 29.63 原區位

下山子寮段 66.28 原區位

調整後面積小計 319.23 (原區位437公頃)

嘉義及台南鹽業用地初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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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有關太陽光電景觀設計規範及審議機制，請經濟部能
源局加速研議推動，並尋找合適案例先行示範，以利
後續提供相關主辦單位遵循。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理處轄管之無公用需求且非
野鳥棲地優先保留之鹽業用地，原則同意納入設置太
陽光電計畫範圍。

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計畫，須兼顧生態及經濟發展，
創造雙贏，針對須優先保留之重要野鳥棲地範圍應予以
排除；請農委會提供須優先保留之重要野鳥棲地區位圖
資予相關單位，並請經濟部能源局及台電公司，於本年
5月底前完成鹽業用地光電計畫範圍調整作業。

陸、行政院106年05月17日「再生能源六大
專案執行進度檢討會議」(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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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嘉義台南鹽業用地光電計畫範圍，經濟部能源局及台
電公司業依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提供資料，將重
要野鳥棲地熱點排除；嘉義鹽業用地範圍調整後計約
150公頃、台南鹽業用地範圍調整後計約214公頃；
後續將以上開範圍進行開發計畫擬定及用地變更作業。

鹽業用地光電計畫將以生態共榮方式進行開發，有關
後續生態原則及配套措施，中華民國野鳥協會表達協
助意願，爰後續實質開發計畫研商及期程規劃，請經
濟部能源局及台電公司邀請中華民國野鳥協會共同參
與研商討論。

柒、行政院106年05月17日「再生能源六大
專案執行進度檢討會議」(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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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後續辦理事項

一、依據行政院106年6月12日會議結論，將重要野鳥棲地熱點排除；

嘉義鹽業用地範圍調整後計約150公頃、台南鹽業用地範圍調

整後計約214公頃；後續將以上開範圍進行開發計畫擬定及用

地變更作業，俾達成9月完成開發計畫書送審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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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行政院針對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計畫，須兼顧生態及

經濟發展，創造雙贏之目標，協助經濟部能源局，並與農委

會合作，研提規劃構想及因應策略，並視需要與NGO溝通說

明。

三、依據行政院106年6月14日「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執行進度檢
討會議」結論：鹽業用地第二階段將就濕地範圍內可設置地點進
行盤點，請經濟部洽內政部及農委會提出整體期程規劃，本分署
將積極持續配合辦理。



簡報結束






